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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2021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通知》 (鲁环函〔2021〕74号)要求，2021年7月济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济宁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了水质全分析监测工作，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济宁市饮用水源地水质全分析监测情况
1、水源地基本情况
我市设立城北水源地（苏庄1号井）、城南水源地（滨河大道2号井）、城东水源地（接庄4号井）、凤凰台水源地（13号井）4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均为地下水型水源。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济宁市城市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城市
	点位名称
	供水量（万吨/月）
	地理位置

	
	
	
	经度
	纬度

	济宁市
	苏庄1号井
	6.61
	116.596067
	35.503263

	
	13号井
	7.96
	116.512212
	35.42232

	
	滨河大道2号井
	10.56
	116.567215
	35.339267

	
	接庄4号井
	5.59
	116.717518
	35.366989


2、全分析监测情况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进行93项全分析。通过自行承担和委托山东嘉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全分析监测工作。
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按照《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关要求，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三、饮用水源地水质全分析监测结果与评价
1、评价标准
地下水饮用水源水质评价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Ⅲ类标准（按要求的93项监测项目）。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标中的任一项指标评价结果不达标，则该水源地水质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2、水质情况
4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要求的93项监测项目中，全部达到Ⅲ类标准。
3、表2特定项目检出情况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2中的54个非常规指标中，钡、硼检出未超标，其余项目全部未检出。
